大箐山县集体建设用地基准地价测算成果听证公告

为了贯彻落实2023年度全国自然资源工作会议精神，建立健全自然资源分等定级和价格评估体系。按照《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部署开展2020年度自然资源评价评估工作的通知》（自然资办发〔2020〕23号）、《黑龙江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加快推进公示地价体系建设的通知》（〔2021〕470号）、《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22年度自然资源评价评估工作的通知》（自然资办发〔2022〕13号）文件要求，大箐山县开展集体建设用地基准地价测算工作，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《自然资源听证规定》，遵循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和便民的原则，对即将公布实施的基准地价面向社会举行听证，广泛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。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一、听证内容：大箐山县集体建设用地基准地价测算成果。
[bookmark: _GoBack]二、听证时间：拟于2025年12月18日（如有变化，具体时间另行告知）。
三、听证地点：大箐山县自然资源局会议室（如有变化，具体地点另行告知）。
四、参加听证会人员：包括县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代表、乡镇政府及村委会代表、房地产开发企业代表、工业企业代表等，年满18周岁、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，或依法登记在方正县的法人和其他组织，也可推选代表参加听证会。
五、报名时间：申请人须于2025年12月18日前报名(节假日除外)。
六、报名地点：申请参加听证会的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，请持单位介绍信或居民身份证前往大箐山县自然资源局报名。
七、听证须知：（一）参会人员须提前30分钟进入会场，应当忠于事实，实事求是地反映所代表的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意见，遵守听证纪律，保守国家秘密。
（二）参加听证会的代表应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，充分反映所代表的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真实意见，根据方正县城镇国有建设用地、集体建设用地及农用地（耕地）实际情况，对本次基准地价测算的成果内容提出建议，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。
（三）听证会代表应当亲自参加听证或旁听，逾期不参加本次听证会的，视为对本次听证内容无异议。
（四）听证参加人发言、陈述、质证和辩论，须经听证主持人许可。
八、联系人：李迪
九、联系电话：0458-3439620              
特此公告
大箐山县自然资源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1月10日 
